附件1

招引高校毕业生“510+行动计划”
硕博人才生活补贴操作办法

一、申请对象
申请对象共分2类：
第1类对象：在2025年7月至2027年12月期间，新全职来温工作的4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给予8万元生活补贴；
第2类对象：在2025年7月至2027年12月期间，毕业2年内新来温中小微企业就业的硕士研究生，给予4万元生活补贴。
二、条件审核标准
（一）新（首次）来温工作要求。须为2025年7月1日后首次来温入职工作（以养老保险为首要判断标准，养老保险缴纳地按规定不在温州的，以失业、医疗为判断标准）。
（二）用人单位要求。1.第1类对象不限定；2.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2011〕300号）和《国家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划型判定工作的通知》（市监注发〔2022〕76号）、《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号）等有关规定执行。3.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合作社、民办非单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参照企业执行；4.高校毕业生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派遣就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用工企业注册地均需在温州市域范围内，且均需符合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5.分公司（分行）的企业划型不单独判断，以其所属的总公司（总行）的企业划型为准。6.中小微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纳入本细则所定义的高校毕业生范畴。
（三）年龄要求。第1类对象须40周岁以下，判定方式为“首次来温入职工作时间（默认为X年X月1日）-身份证出生年月日”≤40。
（四）毕业时间要求。第2类对象须为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判定方式为“符合补贴条件的首月-毕业证书取得月份”≤24。 
（五）毕业身份要求。国内高校毕业生应取得相应学历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学信网学历认证报告，国（境）外高校毕业生学历需经国家教育部服务中心认证。
（六）佐证材料要求。毕业生证书载明类别、学信网查询结果、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认证等为辅助证明材料。
（七）其他说明。本政策施行前，已符合原博士就业补贴政策补贴申请条件但未申请的，按原政策执行，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31日，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已按相关程序确定支持（包括有连续年限、符合条件但未兑现完毕）的项目，按原政策兑现。除此之外新申请的奖补项目，按本政策执行。
三、申领流程
（一）个人申请
1．个人PC端登录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reward.wenzhou.gov.cn），申请人登录使用浙江政务网账号，搜索“生活补贴”。
2．手机端登录“温州人才云服务平台”（“温州人才”微信公众号-“人才云”）点击“生活补贴”，按照提示填报。所有非系统自动读取的上传材料均需单位作真实性校核并盖单位公章。隶属地由“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与查重系统”自动确定。
（二）资格审核
市县两级对应审核部门查核以下内容：1.提供的材料是否完整；2.填写的信息是否一致。对申报人员填报错误的办件，应予以退回处理，并要求其重新填报。市本级上述对象，由市人力社保局负责审核。各县（市、区）由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指定科室（单位）负责审核。该项补贴属于大数据批量匹配的数据校核类项目，不进行对外公示。
（三）发放补贴
硕博人才生活补贴享受期限为自符合条件首月起60个月内，享受月份累计不超过48个月。生活补贴最多分四次发放，当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月数累计达到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后，系统自动推送至后台，由人社部门进行审核、拨付，每次拨付金额为补贴总额的25%。人才享受政策期间，用人单位发生跨县（市、区）变化等情况的，按兑现时间节点确定隶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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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人才生活补贴负责单位与咨询电话

	所属区域
	负责单位
	咨询电话

	市本级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0577-89090126
0577-88302880

	鹿城区
	区就业服务中心
	0577-88129822

	龙湾区
	区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中心（硕士）
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博士）
	0577-86966769（硕士）
0577-85988128（博士）

	瓯海区
	区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科
	0577-88528831

	洞头区
	区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
	0577-63483920

	乐清市
	市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处
	0577-61520078

	瑞安市
	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和市场科（博士）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硕士）
	0577-65851610（博士）
0577-65611793（硕士）

	永嘉县
	县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管理科
	0577-57768287

	文成县
	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577-59026209

	平阳县
	县人力社保局
人才市场管理中心
	0577-58189211

	泰顺县
	县人力社保局
	0577-67595738

	苍南县
	县人才开发和就业服务中心
	0577-59956606

	龙港市
	龙港市社会事业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
	0577-59911606

	瓯江口
	海经区党群部人力社保科
	0577-88078183

	经开区
	区人力资源局就业培训处
	0577-8699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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